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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稽核月份 稽核事項 
檢核項
目編號 

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
建議
事項 

1 111年5月 
經費支用規
劃與執行 

1-1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已納入支用計畫書，且經

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。 

經查，針對本校 110年度獎補助款經費已納入支出

計畫書，並訂有明確質、量化指標，並經 110年 7

月 8日本校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

畫」第一次會議核定通過在案。(見佐證) 

無 

1-2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支用已訂定書面規定程

序，且支用規定及程序合理。 

經查，教育部奬補助款之支用已規範於本校「亞洲

大學執行教育部獎勵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作業實施要

點」，並已歷經多次修訂，且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在

案。(見佐證) 

無 

1-3 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已執行完竣。 

經查 110年度奬補助經費已全數執行完竣，附件 1-

3。 
無 

1-4 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無支用於其他年度之所

需經費。 

經抽核獎補助經費支用明細，無支用其他年度所需

之經費，核與左列相符。 
無 

1-5 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支應跨年度合約者，其

付款方式符合分期或逐年支付之規定。 

經查 3筆皆符合跨年度合約分期或逐年支付之規

定。 
無 

1-6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之經常門（扣除調升教

師學術研究加給補助經費）流用至資本

門，已於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准通過。 

無左列事項。 無 

1-7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之經常門及資本門符合教

育部所定支用比例（1：0.9999）及流用方

式（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門，經常門得

流用至資本門，且其流用以 20%為限）。 

無左列事項。 無 

1-8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使用已依「教育部獎勵私

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」、「教育部

經查本年度獎補助經之使用符合左列之規定，附件

2與 4。 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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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稽核月份 稽核事項 
檢核項
目編號 

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
建議
事項 

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

及其經費編列基準表與學校相關經費支出

規定辦理。 

1-9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之帳務處理符合專款專帳

管理原則，且相關憑證已依「教育部補

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

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規定辦理。 

經查核本獎補助經費之帳務處理及憑證管理符合左

列之規定。 
無 

1-10 

計畫經費支用情形、執行成效、採購案件

及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等相關

說明資料，已公布於學校網站。 

會計室：經查核皆有公告於本校網站，附件 5。 

總務處：經查有公告於網站。(附件 1) 
無 

1-11 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，並經董事會通過。 
依所附第 4屆第 5次董事會議紀錄及第 6屆第 7次

董事會議紀錄，符合稽核項。 
無 

1-12 已依規定設置（專、兼任）稽核人員。 
查已附亞洲大學第 6屆第 2次董事會議紀錄，符合

左列敍述亦符合稽核項目。 
無 

1-13 

110年度計畫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已於 111年 6月底前稽核

完竣。 

稽核當日(111.05.11)，其他稽核項目作業正進行中，

預訂於 111.06.30前完成，符合稽核項目。 
無 

1-14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支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（COVID-19）防疫工作所需經費，均依相

關規定執行。 

經查符合左列相關規定執行 無 

2 111年5月 
「經常門」
執行情形 2-1 

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已明訂，並

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

布實施，且適時修訂與確實執行。 

人事室：1-3項辦法均經校內會議討論決議，並公告

於網站中，亦依規定執行。 

研發處：經抽核奬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已明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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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稽核月份 稽核事項 
檢核項
目編號 

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
建議
事項 

訂，並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

實施，且適時修訂與確實執签，且適時修訂與確實

執行，是符合左列檢核項目。 

教發中心：經抽核奬勵補助教師辦法(審議要點)及相

關制度已明訂，並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

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且適時修訂與確實執行，是符合

左列檢核項目。 

2-2 

學校獎勵補助教師辦法符合公平、公正、

公開之原則，且相關規範內容及獎勵補助

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與程序合理。 

人事室：獎補助教師均依附件 1-3之辦法辦理，符

合公平、公正原則，且均有會議備查。 

研發處：經抽核獎勵補助教師辦法，是符合公平、

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且相關規範內容及奬勵補助教

師案件之審核機制與程序合理 

教發中心：經抽核獎勵補助教師辦法(審議要點)，是

符合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且相關規範內容及

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與程序合理。 

無 

2-3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支應教師人事經費（「專

任教師薪資」或「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

教研人員彈性薪資」）」「未」超過總獎勵、

補助經費（不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補

助經費）之 20%。 

人事室：奬勵與補助教師薪資比例為 19.76%，未超

過總奬補助經費之 20%，符合規定。 
無 

2-4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（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

加給補助經費）支應教師人事經費，是以

其所支薪級之本（年功）薪、學術研究費

及主管職務加給為限，且「未」包括無授

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

人事室：獎補助經費均依規定支應，獎補助教師名

單如附件四，符合規定。 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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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稽核月份 稽核事項 
檢核項
目編號 

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
建議
事項 

之教師。 

2-5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「未」以教師人事經費

之薪資方式支應教學研究經費（含編纂教

材、製作教具、改進教學、研究、研習、

進修、著作、升等送審、其他等）。 

人事室：獎補助經費於人事經費均用於支應薪資，

並未用於支應教學研究經費，符合使用相關規定。 

研發處：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未以教師人事經費之薪

資方式支應教學經費，是符合左列檢核項目。 

教發中心：本獎勵補助經費「未」以教師人事經費

之薪資方式支應研究經費，是符合左列檢核項目。 

無 

2-6 

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辦法已明訂，且經

校內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

施。 

經抽核獎勵補助辦法，是符合規定公布實施。 無 

2-7 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支應於當年度研究生獎

助學金。 
當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無使用獎勵補助經費。 無 

2-8 

經常門經費支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，

符合「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

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

點」規定。 

經查核經常門經支出項目，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

作的使用情形，符合實施要點的規定。 
無 

2-9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支應「學生事務與輔導

相關工作」或「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

器材設備」，至少已提撥總獎勵、補助經費

（不含調升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補助經費）

之 1.5％辦理之。 

支應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已支應獎勵補助經費超過

規定的 1.5%門檻，此查核項目確實依規定辦理。 
無 

2-10 獎勵補助教師之案件申請執行符合規定。 

人事室：獎補助用於左列三項辦法，均依相關規定

執行，符合規定確實無誤，4位教師彈性薪資非由

教師申請，另兩項由教師提出申請。 

研發處：獎勵補助教師之案件申請執行，是符合規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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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稽核月份 稽核事項 
檢核項
目編號 

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
建議
事項 

定。 

教發中心：獎勵補助教師之案件執行是符合規定。 

2-11 獎勵補助教師支用內容合理。 

人事室：獎補助款用於教師薪資(附件四)，教師升等

送審、彈性薪資等項目，支用內容合理。 

研發處：獎勵補助教師支用內容合理，是符合左列

檢核項目。 

教發中心：獎勵補助教師支用內容合理，是符合左

列。 

無 

3 111年5月 
「資本門」
執行情形 

3-1 

學校已訂有請、採購及驗收規定與財產管

理、盤點等辦法（含使用年限及報廢規

定）。 

經查訂有相關辦法。(附件 2) 無 

3-2 

工程建築之支用計畫及經費，已於事前報

經教育部核准通過。學校未以獎勵補助經

費支用工程建築經費（第 2至 4題項免

填）。 

免填 無 

3-3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支應工程建築經費

「未」超過總獎勵、補助經費（不含調升

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補助經費）之 10%。 

免填 無 

3-4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支應於修建與教學直接

相關之校舍建築及運動場地，如整地、管

線、道路、展示、室內裝修、機電（發電

機）暨相關設施設備等工程項目，「未」用

於新建校舍工程、宿舍整修工程（包括宿

舍內相關軟硬體設施）、建築貸款利息及附

屬機構 

免填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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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稽核月份 稽核事項 
檢核項
目編號 

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
建議
事項 

3-5 

使用本獎勵、補助經費辦理之採購案件符

合「補助經費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，且補

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」，已依政府採購

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經查本校 7件皆依政府採購法辦理。(附件 3) 無 

3-6 學校請採購程序及實施符合規定。 經查附件 4，2件皆符合相關規定。(附件 4) 無 

3-7 

購置固定資產，其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

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者，已列作資本門支

出。 

經查有符合。(附件 5) 無 

3-8 

各採購案辦理結束後（不論使用獎勵、補

助經費額度多寡），已將辦理情形（含依據

法規、採購標的名稱與其內容、預定採購

金額、教育部獎勵、補助經費所占金額、

決標金額及得標廠商等資料）公布於學校

網站，且採購相關資料併同獎勵、補助經

費相關資料，已留校備查。 

經查有公告於本校網站。(附件 6) 無 

3-9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已納入電

腦財產管理系統，且財產之使用年限及報

廢業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將相關資料登錄備

查。 

經查皆有依規定辦理。(附件 7) 無 

3-10 
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使用及保

管情形良好（不得移置校外或附屬機構），

且列有「110年度教育部校務發展獎勵、

補助經費」字樣之標籤或戳章。 

總務處：經查皆符合相關做法與規定。(附件 8) 

圖書館：經隨機抽查，中、英文圖書及視聽資料使

用及保存狀況良好，皆已加蓋「110年度教育部校務

發展獎勵補助經費」字樣戳章或貼紙，符合規定。 

無 

3-11 
本獎勵、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未包含中

國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。 
經查本校無採購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。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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